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乌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乌海市总工会

乌人社发口。 15) 159号

文件

关于转发〈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企业参加
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局、工会，市医保局，市人社局综合服务管理中心.

现将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总工会《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

区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)) (内人社发

(2015)60 号)文件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

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

四、费率浮动

4371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一、缴费基数确定

以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，新建设工程项目以工程

总造价为缴费基数，在建项目以工程项目剩余造价为缴费基数。

二、缴费费率

以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费率为 2%0.
三、工伤保险费核定

以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，按缴费基数与缴费费率

(2%0 )之积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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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2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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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企业

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局、总工会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总工会.

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，切实维

护建筑施工企业职工特别是农牧民工的工伤保险叔益，按照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、全国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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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内蒙古自治区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

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儿

[2014J 103号〕精神，

工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>> (人社部发

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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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企业

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

第一条为全面推进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项目

←范王的重筑施工企~~依法参加工伤保险，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、

《建筑法》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

险工作的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企

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，按时为其职工特别是农牧民工足额缴纳

工伤保险费。外埠注册建筑施工企业的员工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

保险的，应在建设施工地参加工伤保险。

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、建筑

工程、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、市政工程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

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(包括施工总承包企业、专业企业、劳务分

包企业)。

第四条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法与其职工特别是农牧民工签订

劳动合同，建筑施工企业中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

伤保险。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、流动性大的职工特别是农牧民

工，应按建设项目参加所在地的工伤保险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

行单独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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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以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，按照"以支定

收、收支平衡"的原则，由建筑施工企业在建设工程项目开工

前，按不低于工程总造价的 l%，。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。在建项
目以工程项目剩余造价为基数核定。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费率

实行浮动管理。

士7 第7ξ条t 建筑二施工企业要在工程概算中将工伤保险费用单独

列支，作为不可竞争费，不参与竞标，并在项目开工前由施工总

承包单位一次性代缴本项目工伤保险费，覆盖项目使用的所有职

工，包括专业承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牧民工。

第七条建筑施工企业办理参保手续时，需向社保经办机构

提供以下材料:

(一)((中标通知书》、《承接工程通知书》的原件及复印件，

(二〉经主管部门备案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的原件及复

印件;

(三〉已经开工的提供开工通知书;

(四)建设项目已经分包或劳务分包的，提供分包合同或劳

务分包合同;

(五)((建筑企业农牧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登记表));

(六)((建筑企业农牧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花名册》。

第八条社保经办机构根据项目类型、工程总造价与缴费比

例核定工伤保险费并确认缴费到账后，出具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

保险参保证明》一式三份，经办机构一份，建筑施工企业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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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》中的保险开始

时间和保险终止时间以建筑施工企业提交的施工合同的开工时

间、完工时间为准。办理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》时

已经开工的，保险开始时间设定为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

证明》的次日;晚于施工合同的开工时间的，社保经办机构根据

企业提供的开王报告书的开工时间为准，保险终止时间根据原来

的工期向后顺延。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情况

后，应向企业出具《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儿

第十条建设项目因不可抗力导致延期的，建筑施工企业应

及时到社保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，并出具经建设单位确认

的延长工期、追加造价的有关证明材料，补缴工伤保险费。

建筑施工企业变更竣工时间时，持总承包单位的"工程延期

施工报告"，在变更前 5 个工作日内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，社保

经办机构变更后向企业出具《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》。

第十一条建设单位在办理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时，应提交

建筑施工项目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

险参保证明儿未提交的，住建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，

在建项目应按有关规定补办工伤保险手续，未补缴工伤保险的，

不予办理发工备案手续。

第十二条建筑施工企业在办理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

保证明》后，又将工程分包或者劳务分包的，应当在 5 个工作日

内向社保经办机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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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建筑施工企业应加强现场劳动用工管理，依法签

订劳动合同，充分利用住建部门发放的 u建工保障卡"的作用，

对项目施工期内全部施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，建立职工花

名册、考勤记录、工资发放表等台账，将人员增减情况及时报送

社保经办机构备案。

建筑施巾工企".f'参加工伤保险后}要在工地显著:位置 ι予以公

示，告知发生工伤后的维权、投诉、举报渠道。

第十四条建设项目取消的或者建筑施工总承包单位失去承

包资格的，总承包单位以建设项目参保的，可以向办理参保的社

保经办机构申请退还巳缴纳的工伤保险费。申请退还工伤保险费

时，需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供以下材料:

(一)总承包单位申请退费的说明;

(二)交费发票原件;

(三〉两份《参保证明》原件;

(四)发布单位的确认材料;

(五)通过住建部门审核的项目，还应提供建设单位主管部

门的确认材料;

(六〕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材料。干

第十五条建筑施工企业出现生产安全事故，企业负责人要

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规定，及时向安

监、住建和有监管责任部门报告，为工伤保险认定工作提供

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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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在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后，建筑施工企业应积极

进行救治，并在 24 小时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报告
事故情况。建筑施工企业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在

30 日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建筑施

工企业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.期间发生符合《工

---有保险条-ø~沪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用火单位承担 J
第十六条建筑施工企业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后，在参保

有效期限内发生工伤的人员 i 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享

受工伤保险待遇。在参保有效期限外或未参保的工程项目上发生

的工伤人员，可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，

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，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承担连带

责任。

第十七条建筑施工企业将工程或经营权转包、违法分包给

不具备法定资质或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的，该组织或个人

雇用的人员发生伤害时，由发包或分包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o

第十八条建筑施工企业以建设项目参保的，发生工伤后难

以计算本人工资的，以工伤发生时所在统筹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

工资为基数计算。

第十九条人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工伤保险政策宣

传力度，联合建设单位、建筑施工企业向职工进行工伤保险政策

宣传和工伤预防培训。

第二十条人社(劳动监察部门)、住建、安监、总工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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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负其责，对违法施工、转包、违法分包用工不签订劳动合同、

不参加工伤保险等行为予以查处，保障建筑施工企业农牧民工工

伤保险权益。

第二十一条交通运输、铁路、水利、桥梁建设等行业企

业，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千二条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⋯

附件 :1. 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

2. 建筑施工企业农牧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登记表

3 建筑施工企业农牧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花名和

4. 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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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

参保单位名称
】丰→;>.

工程名称及
预计用工人数

工程内容

工程造价 工程编号

工程地点 发包单位

保险开始时间 保险结束时间

项目经办人 联系电话

参保方式

该建设项目巳按规定办理了工伤保险.

经办机构审核

(盖章) 年 月 日

表格说明-

l、工程内容:是对建设工程的建筑内容的补充说明(非必录项) �

2、工程编号:是经办机构生成的唯一流水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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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筑施工企业农牧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登记表

一、参保单位情况

单位名称

负责人姓名 证件类别及代码

联系人姓名 电话

通讯地址及邮编

二、参保项目情况

项目名称

项目经理姓名 电话

经办人姓名 电话

项目所在地址 邮编

项目施工期限
年月日至 开工日期 年月 日 竣工日期 年月 日
年月日

三、参保情况

参保人数 人 详见所附参保人员花名册

项目造价总金额 7c 缴费费率 %

缴费金额 大写 万元(￥ 〕

单位经办人签字(公章 )τ 经办机构签字(公章)，
备注多保企业报送此表时应携带中标通知书和已备案的项目复印件(合同须明

确标注开工期和完工期)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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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建筑施工企业农牧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花名册
参保单位名称(公章)，
报送时间�年月日时分

序号 姓名、 -性别 身份证号 用工期限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单位经办人签字� 经办机构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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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

参保单位名称

工程名称及 预计用工人数
工程内容

工程造价 工程编号

工程地点 发包单位

保险开始时间 保险结束时间

项目经办人 联系电话

参保方式

经办机构审核

(盖〕

表格说明:

1、工程内容.是对建设工程的建筑内容的补充说明(非必录项)

2、工程编号�是经办机构生成的唯一流水号

P

单位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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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 年 9月 1 日印发


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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